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公示
	反馈问题

（整改任务）
	广元市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报废汽车回收资质，但经营厂址、拆解设施、污染防治措施均不符合资质管理要求，厂区地面自然积水COD浓度达469mg/L，石油类浓度达到2.53mg/L，分别超过Ⅲ类地表水标准限值23倍、50倍。前期整改方案不落实、不推进，行业问题突出。



	责任单位
	广元市商务局

	责任人
	杨海生

	联系电话
	0839-3263266

	整改目标
	清空腾退，企业不再原场地经营。

	整改措施
	1.广元市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12月底前全面停止回收拆解经营业务。

2.2021年4月底前，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龙工业园区落实报废机动车存放拆解新场地，并完成该企业现有报废机动车腾退搬离工作。

3.2021年6月底前依法完成该企业废蓄电池、废油液等危险废物规范处置。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广元市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20年12月底前全面停止回收拆解经营业务。原场地所有车辆已全部腾退搬离至石龙工业园新场地，场地已全部清空并恢复原貌。


